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 

 
                                   休閒與餐旅管理系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111.8.15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1.17 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8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1條   南亞技術學院休閒與餐旅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精進系務發展且邁向優質化， 

              乃依據「南亞技術學院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建立自我評鑑制度與後續追蹤改善機 

              制，以促進本系發展。特訂定「南亞技術學院休閒與餐旅管理系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自我評鑑期程：本系以教育部評鑑前一年內實施自我評鑑為原則，但為配合特殊情況 

              需求者不受此限。 
 

第3條   為辦理自我評鑑工作，本系應成立「休閒與餐旅管理系評鑑改善委員會」。系主任為 

              召集人，系上全體教師為當然委員，任期一年。 
 

第4條   「休閒與餐旅管理系評鑑改善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評鑑過程之規劃設計與執行控管。 
 

二、自我評鑑項目之訂定。 
 

三、各評鑑工作小組之成立與指導。 
 

第5條   自我評鑑項目訂定：自我評鑑之項目、表冊格式、程序及作法，將由「休閒與餐旅管

理系評鑑改善委員會」參考教育部頒布最新版之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專業類休閒、

觀光與餐旅評鑑相關作業規定及表冊等訂定之，自評準備工作之籌劃與分工於系務會

議討論規劃之。 

第6條   自我評鑑執行方式 
 

一、自評委員之選任：校內自評委員由學校指定派任，校外委員則邀請觀光休閒相關 

        領域之校外專家學者擔任之。 
 

二、本系應就評鑑項目提出質化及量化資料，供評自鑑委員評鑑。 
 

三、評鑑委員應進行書面資料審查及實地訪視本系受評單位之相關業務與教學情形， 

        並就評鑑項目提出具體意見。 
 

四、追蹤改善機制：本系應針對自評委員意見相關改善情形於次回自我評鑑時列入追 

        蹤考核項目，直至改善為止。 
 

第7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